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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599        证券简称：鹿港文化        公告编号：2020-089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业绩承诺变更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有关

业绩承诺变更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0】2613号)(以下简称“《监

管工作函》”）。根据监管工作函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人员就《监管工作函》

中所提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公司公告称，因天意影视未完成 2019 年承诺业绩，公司、新余上

善若水、吴毅同意重新设定 2021 年-2025 年为利润补偿期间，利润补偿期间超

额完成的业绩用于弥补 2017 年-2019 年未完成的累计净利润差额。请公司进一

步说明根据原交易安排，交易对手需支付上市公司 2019 年的业绩补偿款的具体

金额及计算方式、补偿款的支付期限。 

回复： 

2017 年 11月 6 日，上市公司与新余上善若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余上善若水”）、吴毅签署《关于浙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上市公司收购天意影视 45%股权的交易价

格确定为 39,500万元。新余上善若水、吴毅（以下简称“补充义务人”）承诺，

天意影视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000 万元、

12,000万元、15,000 万元。经审计，天意影视 2017年、2018年和 2019 年实现

净利润分别为 13,222.37 万元、9,909.02 万元和-9,578.91 万元，合计为

13,552.48 万元。为此，2017 年至 2019 实际完成的净利润总额与承诺净利润的

总额差额为 23,447.52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补充义务人 2019 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 2019

年累积利润承诺数－截至 2019 年累积实现的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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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利润承诺数总和（即 37,000万元）×87,000 万元 。因此，根据协议约定，

补充义务人需向上市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 5.51 亿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利润补偿期结束后，补偿义务人应按照上述公式计

算利润补偿期间所有年度合计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在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之

日起 20 日内将利润补偿期内需要补偿的金额以现金方式向鹿港文化进行补偿。 

在上市公司 2019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由于补偿义务人无力偿还业绩补偿款，

上市公司自年报披露以来，一直积极与补偿义务人协商各类解决方案。公司在

2019 年年报的第 36 页中及后续 2020 年 6 月 18 日的《关于 2019 年度业绩说明

会召开情况的公告》的信息披露中都提到了，吴毅的业绩补偿事宜公司正在与其

进行协商。经过多次反复沟通论证，最终确定了目前的补偿方案并签署相关补充

协议。 

问题二、公司公告称，新余上善若水、吴毅承诺天意影视 2021 年-2025 年

经审计的净利润平均不低于 3000 万元，自 2021 年开始每年超过 3000 万元的部

分用于补偿 2017 年-2019 年未实现的承诺利润。请公司进一步说明在修改后的

利润补偿方案中，确定各期利润承诺金额的依据、合理性和可实现性。 

回复： 

1、修改后的利润补偿方案中各期利润承诺金额的确定依据、合理性 

在影视行业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终端平台的广告收入回落，购剧

意愿及价格呈下降趋势，电视剧单集售价较 2018 年之前大幅下跌，从而导致目

前的影视剧项目盈利也较大程度的下降，影视行业已经无法维持原来的盈利能力。 

同时，经历了影视行业的井喷式发展，监管政策的到来使得行业逐步回归理

性。最近两年，影视产业已进入调整和整顿治理的时代，距离行业走出低谷尚需

时日，为此，未来几年影视行业的盈利能力不可能回到前几年的水平上来，盈利

空间将被较大的压缩。 

除了目前行业的原因，天意影视未来发展也背负着较大的资金成本的压力。

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上市公司向天意影视提供的尚未偿还的借款本息合计为

10.81亿元。根据协议，未来天意影视每年需承担的利息超过 6,000万元。具体

借款明细为： 

借款

主体 
款项用途 

借款本金 

单位：万元 
借款时间 借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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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意    

影    

视 

龙珠传奇 2 800.00  2017.1 五年 

决胜法庭 16,000.00  2018.1 五年 

一百个皇帝 2,000.00  2017.12 五年 

我叫熊猫 1,700.00  2016.1 五年 

冰封迷案 245.00  2017.1 五年 

幕后玩家 1,100.00  2017.1 五年 

为你写诗 600.00  2017.12 五年 

兰心大剧院 3,510.00  2017.12 五年 

其他费用 1,045.00  2018.1 五年 

向     

日     

葵     

影     

视 

曹操 17,000.00  2017.1 五年 

爱我就别想太

多 
2,400.00  2017.1 五年 

美好生活 13,700.00  2017.1 五年 

警犬 2 1,800.00  2018.1 五年 

一步登天 26,900.00  2017.8 五年 

异乡人 1,500.00  2017.12 五年 

合计   90,300.00      

上述借款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利息合计为 1.78亿。 

同时，天意影视后续拍新戏还需要新增融资，支付的财务费用将进一步提高。

因此，考虑到行业发展前景和天意影视的债务负担，新余上善若水、吴毅承诺：

“天意影视 2021 年-2025 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平均不低于 3000 万元，自 2021 年

开始每年超过 3000万元的部分用于补偿 2017年-2019年未实现的承诺利润”具

有合理性。 

鹿港文化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将充分吸取上市公司前阶段管理的经验和

教训，并充分考虑影视行业及公司现状，规范公司治理并积极寻找创新突破口，

踏实做好影视资产梳理，切实保证控制经营风险的同时，提升上市公司经营质量，

提高上市公司股东的回报。 

2、修改后的利润补偿方案中各期利润承诺金额的可实现性 

今明两年，天意影视储备项目中即将开拍的影视作品有：战争题材网台剧《冬

与狮》（拟于 2020 年底开机）、都市题材网台剧《亲爱的老爸》（拟于 2021

年 3 月份开机）、军事题材电视剧《钢铁洪流》（拟于 2021 年二季度开机）、

历史大剧《曹操》（拟于 2021年下半年开机）、历史军旅题材网台剧《大遣返》

（拟于 2021 年下半年开机）、拟参投战争题材电影《冰雪长津湖》（博纳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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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已于 2020年 10月开机）。 

公司有丰富的电影、电视剧项目储备，总体储备项目数量多、质量优，如《兰

心大戏院（星期六）》《第十九局》《愤怒的机枪》《十八层饭店》《雷霆玫瑰》

《亲爱的老妈》《松花江上》等项目也计划于未来五年内陆续启动，随着影视行

业的逐步复苏，公司丰富的项目储备将在未来得到充分释放，后续将为公司带来

更多盈利点及衍生相关收入，未来能够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统一。 

通过本次进一步与吴毅的合作，天意影视将努力盘活公司现有资产，实现经

济效益最大化。未来五年，借助浙江文投的支持，并强化对天意影视的风险管控

的基础上，天意影视将创作出更多力作，回报股东的支持。因此，综合现有项目

及拟投拍项目，未来五年实现各期承诺利润具有可实现性。 

问题三、请公司结合目前天意影视具体经营情况，论证说明本次业绩承诺

变更的主要考虑和合理性，变更原因是否充分，变更后方案是否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回复： 

1、结合目前天意影视具体经营情况，论证说明本次业绩承诺变更的主要考

虑和合理性，变更原因是否充分？ 

（1）影视行业较 2017年重组时已发生重大变化 

受影视行业监管趋严的影响，尤其自 2018 年底影视行业税务问题爆发后，

影视行业景气度大幅下降，产业链上下游价格逐步回归理性。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和网络平台的冲击，使得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回落，购剧意愿及价格呈下降趋势。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影视行业，再一次遭受了较大的冲

击。据公开信息统计，2020 年 1-6 月全国影视公司注销家数将近 13,000 多家，

超过 2019 年末存续家数的一半，且疫情影响下部分项目延迟开机或开机进度放

缓，行业环境进一步恶化。 

在这大背景下，自 2017 年至今，影视行业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经历了资产

减值、收入利润下降的情况，整个行业处于低迷状态 

为此，目前影视行业大环境较 2017 年上市公司收购天意影视 45%股权时发

生了深度调整和行业洗牌。 

 

（2）上市公司需加强与吴毅的合作，以使天意影视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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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视行业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影响，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天意影视

未经审计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73,730万元、总资产为 83,313万元、应付上市公司

款项 108,100 万元、净资产为-57,28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68.76%；2020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59,067 万元、财务费用为 6,663 万元、净利润为

-85,519万元。若经营不善，天意影视面临破产的风险。随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更，未来，天意影视需要盘活现有资产，逐步偿还对上市公司欠款，恢

复公司活力。基于上述考虑，上市公司拟加强与吴毅的合作。 

（3）补充义务人无力偿还业绩补偿款 

新余上善若水、吴毅通过转让天意影视 45%股权共计收到转让价款 39,500

万元。但是，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新余上善若水通过吴毅将上述资金

全部用于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且承诺锁定到 2022 年 6月 30日，即截至目前仍未

处置。吴毅使用本次股权转让款购买上市公司股份的交易情况如下： 

日期 
买卖方

向 

成交均格

（元/股） 
买入数量（股） 

成交金额 

（万元） 
备注 

2018 年 1 月 买入 6.52 19,729,501 12,859.34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 

2017 年 12 月 买入 6.75 20,802,390 14,044.91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 

2017 年 11 月 买入 6.30 3,966,210 2,500.40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 

2017 年 10 月 买入 6.19 16,151,047 9,999.44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

易 

合   计 6.50 60,649,148 39,404.08  

 

由于上市公司自 2018 年以来资金也出现紧张情况，不能给天意影视提供更

多资金支持，因此吴毅通过股份质押的形式将上述股份质押给国盛证券张家港营

业部（目前已低于平仓线和警戒线，面临平仓的风险），其中一部分资金无息借

给天意影视支持其发展。同时，截至目前上述股份的市值已严重缩水，新余上善

若水及吴毅遭受了巨额亏损。因此，新余上善若水及吴毅客观上均无支付巨额业

绩补偿金的能力。 

（4）吴毅是公司影视业务的重要人物 

天意影视成立于 2006 年，是华谊兄弟、吴毅、康洪雷出资设立的公司。在

与天意影视相伴的 14 年中，吴毅创作出《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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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美好生活》《决胜法庭》等多部优秀作品，均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口碑。 

吴毅个人曾获得全国十佳制片人、首届首都“优秀影视工作者”称号、美国

亚洲影视节金橡树奖“金牌出品人”奖等荣誉，其出品的影视剧曾多次获得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金鹰奖、飞天奖、白玉兰奖等。其作品汇

聚历史戏、军事戏与家庭戏等多元化题材，是国内公认的资深制作人。 

目前，公司储备项目《曹操》《冬与狮》等力作正在筹拍中，吴毅作为影视

行业资深专业人士，参与天意影视的经营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也更有利于天意影

视摆脱当前的经营困境，从而保障上市公司剩余投资的保值增值。 

2、本次业绩承诺变更后方案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由于上善若水及吴毅无能力补偿上市公司，如果上市公司采取强制的催讨或

者起诉的手段向新余上善若水及吴毅进行催讨，不但难以追讨到赔偿，而且势必

导致吴毅担任制作人的相关电视剧不能播出、应收款不能收回、已投资拍摄的电

视剧烂尾等情况发生，最终给上市公司、广大投资者及吴毅个人造成不可挽回的

重大损失。 

经上市公司与上善若水及吴毅协商，上善若水及吴毅提出用新承诺替代原有

承诺的方案。本次承诺变更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将

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承诺相关方及关联方将回避表决。因此，本次签署补

充协议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 

为保障本补充协议承诺利润的可实现性，今明两年，天意影视将开拍多部影

视剧作品。上述项目的效益将于明后年逐步释放。同时，天意影视将努力盘活公

司现有资产，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借助浙江文投的支持，并强化对天意影视的

风险管控，天意影视将创作出更多力作，回报股东的支持。 

此外，根据本次签署的协议约定，各方一致同意，在利润补偿期间未完成利

润承诺，则由补偿义务人新余上善若水、吴毅向上市公司履行补偿义务和责任。

补偿义务人将于 2025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 3 个月内，依照（利润补偿期应补偿现

金金额=3.8448 亿元-2021至 2025年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的方法计算应予补偿

的现金金额，补偿给上市公司。 

因此，基于影视行业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上市公司对天意影视资金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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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及吴毅对上市公司的重要性，上市公司与新余上善若水及吴毅积极协商，制

定了本补充协议。本次业绩承诺变更后方案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

利益。 

 

 

江苏鹿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 


